
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上海置信电气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体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以下提

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《金融业务服务协议》的独立意

见 

我们认为，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回避表

决，表决结果真实、有效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。 

二、关于增加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本次增加 2015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实际

需要的合理估计，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依照“公平自愿，互惠互利”的

原则进行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；交易价格定价公允，不损

害公司利益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对全体股东平等，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三、关于公司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续签《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，属于正常的经营

活动，交易必要且将一直持续，交易内容合法有效、公允合理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不损害公司利益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

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。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。 

我们同意上述三项关联交易事项，并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、聘任程序合法、合规，不存在被人为

操纵的情形；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与聘任已经征得其本人的同意；在对其职业、

学历、职称、详细的工作经历等进行了解的基础上，我们认为高级管理人员符合

相应的任职条件和资格。我们同意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。 

以下无正文 

2015年 12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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